福建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2016年度省级财政专项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业务情况
福建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业务职责主要是：承担我省大中型和重点建设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开展我省重点产业、重大工程项目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咨询和专题研究，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咨询评估，承担有关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后至初步设计阶段的前期工作建设管理及后评价，承担省重点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概算的评审等工作。从2016年开始，中心作为我省新型智库的试点单位，承担了我省投资领域重大项目的决策咨询和产业发展研究任务。
（二）立项情况

2016年4月14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16年第一批委托咨询评估项目计划的通知》（闽发改投资〔2016〕278号）；2016年7月4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2016年第二批委托咨询评估项目计划的通知》（闽发改投资〔2016〕504号）；2016年11月29日，《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安排2016年福建省互联网经济新增引导资金第二批投资计划和支出预算（省直部分）的通知》（闽发改数字〔2016〕850号）。2016年3月29日，《福建省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关于下达2016年高端智库内部课题的通知》（闽投审总工〔2016〕7号）。
（三）资金情况

2016年，省财政厅年初批复我中心投资评审业务费预算为904万元（闽财指〔2016〕118号），之后又以闽财指〔2016〕331号、527号、1011号文安排项目咨询评估经费共计207万元，年度预算合计为1111万元。
（四）项目情况

2016年，中心共承担咨询评估项目223项，其中上年结转项目100项，当年承接项目123项；全年完成咨询评估项目142项；结转下年度继续开展的项目81项。
（五）主要绩效目标
主要绩效目标按投入、产出、效益等三个方面要求设置7项目标，即工期履约率90%以上，成本费用控制数控制在预算下达数之内，专家参与人次低于500人次，合同完成率95%以上，咨询成果合格率100%，评估项目投资优化率95%以上，委托方满意率95%以上。上述绩效目标均已完成。
二、评价过程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主体
成立专家组进行评价，专家组成员由从福建省财政厅预算绩效管理专家库抽取的专家和相关业务处室技术专家组成。
（二）评价范围

中心承担的咨询评估评审项目全部纳入绩效自评，项目数覆盖率为100%；部门专项支出预算安排的经费全部纳入绩效自评，项目资金覆盖率为100%。
（三）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主要是项目回访、实地调研、座谈交流、查阅材料、专家评审等。

（四）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见下表。
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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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为95.93分，其中投入类指标得27分、过程类指标得28.93分、产出与效益类指标得40分。自评评价等级为优秀。
三、存在问题
（一）项目立项方面。
目前中心主要业务工作是承担省发改委委托的重大项目评估评审任务。根据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省发改委一般每年按时序分三批下达任务（期间省发改委相关处室临时委托的评估评审任务列入分批下达任务中），故年初不能确定当年的评估评审任务量，造成中心无法提前制定年度业务计划。因此，上报的部分绩效目标为预测数。

（二）项目实施进度方面

由于项目业主提交的可研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存在建设方案设计深度不够、前置审批条件不完备等问题，经中心项目组和专家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有些业主单位不能及时提交修编报告，影响了中心出具项目评估评审报告进度。
（三）支出进度方面

中心承担的咨询评估项目由于数量较多，2016年已达223项，涉及面广。因此，实施进度常常受制于项目业主单位的前期工作进度、可研或初设报告编制深度等，从而影响了资金支出进度，部分项目经费需结转到下年度使用。
四、有关建议

（一）加强项目全过程管理方面

根据《福建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规定：绩效评价须涵盖财政支出的全过程，包括事前（预算申报阶段）评价、事中（预算执行阶段）评价和事后（预算完成阶段）评价，但有重事后、事中评价，轻事前评价的现象，建议关口前移，在项目申请阶段就开展绩效预评价，同时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增加绩效预评价相关内容。
（二）专项资金管理方面

专项资金执行期满后，建议委托第三方对专项资金执行期内的绩效进行评估，全面分析专项资金总体使用效果，以把握专项资金使用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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